
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财政部、科学技术部关于

印发《中央科研设计企业实施中长期激励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05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05690.htm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、财政部、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《中央科研设计

企业实施中长期激励试行办法》的通知(国资发分配[2007]86

号)各中央管理企业： 为贯彻实施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

展规划纲要(2006-2020年)》，促进中央科研设计企业自主创

新和可持续发展，我们制定了《中央科研设计企业实施中长

期激励试行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

执行。试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及时向国务院国资委、财

政部和科技部反映。国资委财政部科学技术部二00七年五月

十八日 中央科研设计企业实施中长期激励试行办法第一章 总

则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

要(2006-2020年)》，支持中央科研设计企业自主创新和可持

续发展，充分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、创造性和主动性，

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，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

会(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)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转制科研院所

、设计企业，以及中央管理企业所出资控股的已实现企业化

转制的科研院所和设计企业(以下统称科研设计企业)。 已上

市的科研设计企业实施中长期激励，按照国资委、财政部《

国有控股上市公司(境内)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》(国资发分

配[2006]175号)或《国有控股上市公司(境外)实施股权激励试

行办法》(国资发分配[2006]8号)的规定执行。 第三条 本办法



所称中长期激励，主要是指科研设计企业对为企业中长期发

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科技人员和从事研发的管理人员，以

及在企业未来发展中具有关键或核心作用的科技人员和从事

研发的管理人员实施的激励。 第四条 科研设计企业实施中长

期激励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(一)坚持各方利益平衡一致，有利

于促进国有资本保值增值，有利于科研设计企业创新能力的

不断提高和可持续发展，有利于吸引人才，稳定人才队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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